
宁波市骨质疏松防治标准化管理助力计划深入开展
让市民在“家门口”实现骨质疏松的全程健康管理

92岁的老太太凌晨睡觉时一转身突
然剧烈胸痛，原以为是心梗发作，但经医院
CT检查后发现，老人是三根肋骨骨折，再
做骨密度监测，发现她已经患有严重的骨
质疏松症。还有许多女性，到了50岁绝经
以后，会出现牙齿松动、浑身乏力甚至疼
痛、背越来越驼，甚至轻轻一碰就会骨折的
情况，这都是骨质疏松的征兆。

据首个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显示：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
率为19.2%。宁波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
矿盐疾病分会主任委员、宁波市第六医院
副院长陈剑明介绍，骨质疏松症是一个增
龄性疾病，50岁以上绝经以后的女性是高
发人群。许多人认为伴随年龄衰老，骨质
疏松症和骨折自然而然更易发生，又不会
死人，事实上，骨质疏松付出的代价，包括
医疗费用，患者的死亡率、致残率等并不

低。如髋部骨折发生后，1年之内，20%患
者会死于各种并发症。

近年来，针对骨质疏松高危人群，宁波
市骨质疏松防治临床指导中心开展了覆盖
宁波全市的筛查活动，据估算，在宁波患有
骨质疏松症的患者有38万人。宁波市骨
松防治临床指导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大
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副院长
茅月存表示：“这是非常庞大的群体，怎么
预防很关键。”茅月存介绍，中国科学院大
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是宁波
市骨松防治临床指导中心挂牌单位，宁波
推行的“社区首诊+疑难转诊+社区随访”
的专病分级诊疗模式得到了同行以及广大
群众的认可，并向更广的区域推广复制。

“前段时间，我们刚到宁海强蛟免费筛
查骨质疏松症，六七十个老年人都主动过
来接受筛查，他们中很多已经背驼，身高矮
了三四公分，属于高危人群，我们会建议他
们及时去做骨密度检测和拍片，进行进一
步诊断。”浙江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
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宁
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主任医师费
锦萍表示，“2017年起宁波市开启了‘1+

X’医防整合模式在骨质疏松防治道路上
的探索，同时将防治网络从三级医院覆盖
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年，由中国民族
卫生协会主办、宁波市骨质疏松防治临床
指导中心承办、安进中国支持的宁波市骨
质疏松防治标准化管理助力计划也正式启
动。随着这些工作逐步推进，我们普遍感
受到社区医生、民众对于该病症越来越重
视，但各社区医院专业人才依旧匮乏，发展
参差不齐。”

据悉，为了实现民众能在“家门口”就
可以完成从健康知识普及、高风险人群筛
查、诊断、转诊、随访和干预的全路径管理，
宁波市疾控中心慢病所所长方挺介绍，我
市将重点开展老年人防跌倒综合干预项
目，通过健康教育、环境改善、体育锻炼和
高危筛查、随访干预等为主要策略，多部门
协调联动，开展以：老年人防跌倒意识明显
提升、综合干预机制基本建立、社区和家庭
支持环境更加友好为具体目标的多项工
作，发挥骨质疏松防治临床指导中心技术
优势，为我市老年人跌倒高风险人群和骨
质疏松症患者进行全周期健康管理，切实
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 记者 徐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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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生育子女问题

1.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
女，是以生育子女数量还是以生
育胎次计算？

答：以生育子女的数量计算,
不是以生育胎次计算。

2.再婚夫妻生育子女的数量
如何计算？

答：再婚夫妻生育子女的数
量，按照再婚后夫妻共同生育的
子女数计算，再婚夫妻再婚前生
育的子女数不进行合并计算，也
就是再婚夫妻再婚后也可以生育
三个孩子。

二、关于妇女产假问题

1.妇女产假的期限如何计算
和确定？产假期间享受哪些待
遇？

答：生育一孩的产假为 158
天，生育二孩、三孩的产假为188
天。妇女产假的期限自生育之日
起按照自然日计算，包含国家法
定节假日、休息日和职业假。不
影响晋级、调整工资、计算工龄。

2.《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
办法》规定，难产的，增加产假15
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
婴儿，增加产假15天。该办法规
定增加的产假是否可以与修改后
条例规定的产假进行叠加享受？

答：可以叠加享受。

3.生育双胞胎、三胞胎的产
假期限如何确定？

答：可以享受188天产假。
4. 修改后的《条例》施行

（2021年 11月 25日）前生育子
女的夫妻，能否享受延长的产假？

答：在 2021 年 11 月 25 日（包
含25日）之后，产假尚未结束的，
可以按照修改后《条例》规定的产
假期限予以顺延，即：一孩可以享
受总计158天的产假，二孩、三孩
可以享受总计188天的产假。

三、关于男方护理假、夫
妻育儿假、独生子女陪护
父母假问题

1.男方护理假的期限如何计
算和确定？男方护理假期间享受
哪些待遇？

答：在妇女围产期和产假期
间，男方可以享受总计15天的护
理假，不包含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和职业假。护理假的期
限不按照生育子女数量进行叠
加。护理假可以一次性使用，也
可以分次使用。护理假期间的
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由用
人单位照发。

2.夫妻育儿假的期限如何计
算和确定？育儿假期间享受哪些
待遇？

答：在子女三周岁内，夫妻双
方每年（从子女出生之日起按照
周年计算）各享受 10 天育儿假，

育儿假不包含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职业假。育儿假的期限
不按照子女数量叠加享受。夫妻
双方每年享受的育儿假应当在当
年内使用，不能结转到下一年使
用，可以一次性使用，也可以分次
使用。育儿假期间的工资、奖金
和其他福利待遇由用人单位照
发。

3.独生子女陪护父母假的期
限如何计算和确定？陪护父母假
期间享受哪些待遇？

答：独生子女父母一方年满
60周岁的，独生子女每年（从其父
母一方满 60 周岁起按照周年计
算）享受5天陪护父母假，不包含
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职业
假。独生子女每年享受的陪护假
应当在当年内使用，不能结转到
下一年使用，可以一次性使用，也
可以分次使用。陪护假期间的工
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由用人
单位照发。例如，独生子女父母
中的一方在2021年12月1日时年
满六十周岁，则2021年12月1日
至2022年11月30日期间，独生子
女可以享受5天陪护父母假。

4.妇女产假、男方护理假、夫
妻育儿假、独生子女陪护父母假
请假需要哪些程序？

答：根据实际情况，由本人或
配偶申请，所在单位审核批准，假
期结束后到所在单位人事部门销
假。

据健康浙江

生育一孩的产假为158天，生育二孩、三孩的产假为188天
在妇女围产期和产假期间，男方可以享受总计15天的护理假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有关问题解答

11 月 25 日，
浙江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浙江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
决定》（以下简称《条例》），
并于同日公布施行。为准
确理解把握《条例》的核心
要义，推动《条例》有效实
施和精准落地，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经征求省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意
见，现就《条例》有关问题
作相应解答。


